
鲁政办字 〔２０２０〕２０号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继续执行 «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»

«山东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规程»

的 通 知

各市人民政府,各县 (市、区)人民政府,省政府各部门、各直

属机构,各大企业,各高等院校:

为更好化解信访矛盾纠纷,进一步维护群众合法权益,经省

政府同意,继续执行 «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信

访事项听证办法的通知»(鲁政办发 〔２０１４〕４３号)和 «山东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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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

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山东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规程

的通知»(鲁政办字 〔２０１５〕７４号).

１ «山东省信访事项听证办法»有效期至２０２４年１２月３１

日,登记号为SDPR—２０２０—００２０００１.

２ «山东省人民政府信访事项复查复核规程»有效期至

２０２５年４月３０日,登记号为SDPR—２０２０—００２０００２.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３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
抄送:省委各部门,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,省政协办公厅,省监

委,省法院,省检察院.
各民主党派省委,省工商联.

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２０２０年２月１７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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